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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份補編 

 

本第七份補編應與日期為 2014 年 6 月的本基金說明書（經日期為 2015 年 5 月的第一份補

編修訂，2015 年 10 月的第二份補編修訂，2016 年 5 月的第三份補編修訂，2016 年 10 月的 

第四份補編修訂，2017 年 6 月的第五份補編修訂，2017 年 8 月的第六份補編修訂和 2017

年 9 月的第七份補編修訂）（統稱「說明書」）一併閱讀，並構成說 明書的一部分。 

 

除非另有註明，本刊發的第八份補編所載的所有經界定詞彙應具有與說明書所載者相同的 

涵義。本基金的基金經理招商證券資產管理（香港）有限公司（「基金經理」）就本刊發的第

八份補編所載資料於其刊發日期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

彼等所深知及深信，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致本補編的任何陳述具有誤導成份。 

 

由 2017 年 12 月 1 日（「生效日期」）起，應作出以下更改: 

 

基金經理的董事變更 

 

(i) 說明書第 1 頁「行政管理」一節下「基金經理的董事」分節（以日期為 2017 年 09 月 30

日的 第七份補編之方式予以修改）應予以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基金經理的董事 

袁冬  

王鹏  

 

(ii) 說明書第 7 頁「基金管理」一節中「基金經理」分節下有關于大林先生的詳情（以日

期為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第七份重新刊發的補編之方式取代）應予以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王鵬先生 

 

王鵬先生于二零一七年其擔任投資團隊主管。王鵬先生擁有加拿大温莎大學 MBA 學位。 於

二零一零年，王鵬先生加入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王鵬先生現為招商證券資產管理（香

港）有限公司第 4 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 9 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的負責人員。

王鵬先生負責監督招商證券資產管理（香港）有限公司的整體投資和營運工作。王鵬先生在

金融業有 15 年的經驗。」 

 

 

招商證券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 日 


